
 

 
288

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10 期 院會紀錄 

高雄榮總，迄於鼎金系統交流道。周邊區域為高雄市移入人

口發展最快速區域，未來配合高雄市整體經濟發展，本區運

輸量必將再次增加，國道 10 號大中路段車流量也勢必提升。

因此改善噪音問題，平息民怨已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道 10 號大中路段沿線為高雄市人口最稠密的區域之一，新建住宅大樓林立，但高架路面

距兩旁大樓甚近，且隔音牆效果明顯不足，噪音擾民問題嚴重，亟待改善。 

二、本席數次邀請各有關單位現場會勘研商解決之道，相關噪音測試雖然均超過標準值甚多，

但高公局針對測量超標卻持續提出訴願，認為測量結果沒有分離平面道路與高架道路噪音

。惟據環保單位表示：噪音分離測量有其困難性，且測出之噪音 90 餘 dB，超出高速公路噪

音管制標準 67-76dB 甚多，以此理由搪塞實難以服眾。 

三、本區域人口稠密且住宅大樓林立，噪音問題一日不能改善，居住品質就嚴重受到影響，不

但怨聲迭起，更已成居民之鎮日夢魘。本席認為有關單位應儘速研擬解決之道，加高隔音

牆並持續研擬降低該路段噪音方式，以還給居民正常生活空間與品質。 

（四十六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國道 7 號未與國道 1 號、國道 3 號、

國道 10 號進行整體規劃，衍生國 7 車流將導致鼎金系統交流

道更為壅塞之疑慮，籲請有關單位儘速提出說明。國道 7 號

當初為因應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、南星計畫等高雄新規劃的

重大建設之車流量成長而規劃，預計能有效舒緩未來國道 1
號因重大建設而成長的交通量。但是綜觀國道 7 號現行規劃

路線，僅於北端於仁武銜接國道 10 號，相關車流是否會影響

原已壅塞至極的鼎金系統交流道，完全無評估報告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道 7 號為解決南高雄新規劃的各項重大建設，尤其是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與南星計畫，

所衍生出的交通需求量而規劃，同時也肩負解決未來高雄都會區交通壅塞、國道 1 號負荷

過重等問題。 

二、國道 7 號從 95 年規劃至今，歷經近 20 次中央及地方政府與各民間團體舉辦的協調會與公

聽會，本席也曾於 99 年兩度召開協調會反應沿線居民心聲，近日相關計畫與路線日益明朗

，但明顯仍有不足與說明不清之處。國道 7 號整體計畫不能自外於高雄市整體國道交通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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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，本席建請有關單位儘速提出「國道 7 號對鼎金系統交流道影響評估」、「國道 7 號與

國道 1 號、國道 3 號、國道 10 號整合評估」等相關報告。 

三、鼎金系統交流道相關交通改善計畫本席也密切追蹤相關進度，本席認為解決鼎金系統壅塞

問題，仁武須有效分流是相當重要的一點，因此「國 10 增設八卦寮交流道」計畫，與國道

7 號是否有交互影響？是否能進行整合規畫？本席要求相關單位一併提出說明。 

（四十七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法務部廉政署成立以來，雖已偵辦部

分指標性案件，然而於業務執行上與相關單位有劃分不清情

況、總體績效亦有必須加強之處。廉政署從倡議到成立，期

間前後超過二十五年，終能於去年順利掛牌運作，其代表全

國人民對於我國反貪防腐之追求，雖目前之職權及預算、人

力配置未盡如人意，但還是應該視為我國追求廉能政府的重

要里程碑。故應努力克服現今各項困難，達成民眾期望。上

級機關法務部應積極協調各部會、單位予以支持，以符全民

期待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我國政府去貪防腐成果愈見成效，去年底國際透明組織所公布之貪腐印象指數連續三年進

步，並獲得八成以上民眾認為我國廉政成效滿意。本席首先在此感謝法務部及相關機關的

努力。去年廉政署正式揭牌，我國廉政工作邁入新的里程碑，但該署運作至今仍有諸多問

題尚待解決。 

二、廉政署揭先後查辦了新竹地檢署前檢察官詹昭書、高雄地檢署前檢察官井天博、前桃園地

院書記官常毓生，三個司法人員案件，以及故宮博物院檔案盜印案並起訴助理研究員陳耀

東、中研院生醫所主任蕭雅文等指標性案件，適度回應人民對該署期待，本席表達肯定之

意。 

三、國人長久以來對廉政署之期待，絕非單純的揭弊、抓人，而應是如該署所揭示之「乾淨政

府、誠信社會、透明台灣、廉潔家園」目標的追求。雖該署已經規劃諸如巡迴廉政講座、

社區廉政平台之政策，但仍不足。應持續就相關職權之落實予以加強，否則無法去除該署

成立以來給予外界和調查局之間組織功能重複疊床架屋之批評。 

四、調查局不滿廉政署將無涉公務員或貪瀆情節的案件，輾轉透過地檢署發交調查局收尾，大

動作函請法務部長主持公道情事。我國犯罪偵查以檢察官為主體，包括廉政署、調查局、

警察、海巡等單位都是輔佐偵查機關，沒有任何機關獨占偵辦貪瀆業務；且廉政署還肩負

反貪、防貪業務，此部分與調查局或其它司法機關業務更無重疊。貪瀆或相關犯罪之調查

及處理雖為廉政署職權，但並不表示於檢察官指揮下之案件偵辦不得指揮諸如調查局、憲


